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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府字〔2022〕21 号

关于沈婷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县属、驻县各单位：

经研究，决定：

沈婷同志任梅江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，

免去其宁都县琳池垦殖场副场长职务；

张明生同志任梅江镇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；

张运发同志任竹笮乡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李斌同志任竹笮乡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免

去其宁都县小布垦殖场副场长职务；

郭巧英同志任青塘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李龙保同志任青塘镇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宋长生同志任赖村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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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震岳同志任赖村镇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陈海兰同志任黄石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曾莹同志任对坊乡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龚荣生同志任对坊乡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李红红同志任长胜镇行政审批办公室（综合便民服务中心）

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李健同志任长胜镇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李何生同志任田头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蕾同志任田头镇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免

去其宁都县小布垦殖场副场长职务；

温良生同志任固村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赖永洪同志任固村镇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刘艳梅同志任固厚乡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曾水阳同志任田埠乡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黄拥生同志任田埠乡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廖祝云同志任湛田乡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钟志强同志任湛田乡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曾兴满同志任会同乡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谢小云同志任会同乡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崔礼保同志任石上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夏新荣同志任石上镇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，

免去其宁都县琳池垦殖场副场长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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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德平同志任安福乡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杨宁同志任东山坝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李院生同志任东山坝镇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黄建敏同志任东韶乡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曾繁荣同志任洛口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张淮同志任洛口镇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郭仙保同志任肖田乡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黄东亮同志任钓峰乡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柯冬林同志任钓峰乡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邓于芳同志任黄陂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何海涌同志任黄陂镇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谢平保同志任蔡江乡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郭正川同志任大沽乡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黄临川同志任小布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周筱茗同志任小布镇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，

免去其宁都县小布垦殖场副场长职务。

宁都县人民政府

2022年 3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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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纪委监委，县人大，县政协，县法院，县检察

院，各群众团体。

宁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3月 29日印发


